附件2：

项目质量、服务、商务和其他要求（实质性响应）

一、报价要求
所报价格应包括货物成本、运输、人工、安装、检测、调试、培训、利润、税金及质保期内质保服务、服务要求中维修项目清单内的维修项目等不可预见措施所有费用。
二、质量要求
1.供应商所供耗材须为全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拒绝假冒伪劣产品、次品、二次加工产品、OEM等产品，一经发现采购人可立即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供应商赔偿因此带来的一切损失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供应商所供耗材必须完全适用于采购人现有信息设备型号，非采购人要求、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所投产品品牌型号。
[bookmark: _GoBack]3.耗材质保期按国家三包政策执行，从耗材验收合格开始计算。供应商提供的硒鼓类耗材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应无条件更换新品。
4.成交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清单提供产品，各项性能规格不应低于原有配置，设备配件及打印耗材必须满足采购人原设备的正常使用，所有提供的设备配件和耗材实现效果要求达到原厂效果，校色正确，且满足各科室的需求。所提供的耗材（如硒鼓、粉盒等）为全新产品，非再生产品。
三、服务要求
1.硬件维护：供应商对服务范围内所有的硬件故障进行处理、运行状况每月进行一次故障检测、清灰除尘等采购人要求的维护内容；
2.网络维护：供应商对服务范围内所有网络进行日常维护，包括网络排错、故障处理等采购人要求的维护内容；
3.硬件维修：供应商对服务范围内所提供产品进行日常维修的所有费用包含在每月的支付费用中；
4.服务范围包括：包含全院所有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交换机、自助机、叫号屏、传真机等全院所有信息设备；
5.备机服务：供应商对于突发性事件，如应急需要提供电脑终端、打印外部设备、硬盘录像机、等硬件设备，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提供以上设备；
6.耗材及配件配送能力服务：供应商在20分钟内提供需要的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配件，具有专人高效及时派送的能力。
四、技术服务人员要求
1.负责采购人的办公耗材配送、安装及维修等相关技术服务，成交供应商按月向采购人提供详细规范的服务记录。
2.服务期内，供应商安排4名专职技术服务人员，长驻采购人单位，按照采购人值班制度进行服务。现场技术服务人员需熟悉各种基础业务，具有良好的理解与沟通能力，具有一定的网络与系统安全知识。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团队人员，详细要求如下：（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单独承诺并加盖电子签章）。
（1）供应商需提供派驻采购人服务人员单位在职的社保近三个月及以上的证明。
（2）负责采购人日常运维工作，包括不限于处理计算机终端、网络设施、自助设备、打印机、投影仪、扫描仪等办公应用在使用中的各种硬件问题，以及计算机终端的系统重装配置等工作，保证日常的办公设备正常运行。
（3）负责对局域网终端设备的管理，终端网络布线的新增和运维，了解院区内综合布线系统。
（4）提供巡检服务，每季度一次现场巡检，排查隐患、故障和保养，保障采购人各类信息终端正常运行。每次巡检提交书面巡检服务报告，每年提交一次年度维护总结报告。巡检内容包括不限于A.检查信息类终端是否正常运行;B.检查信息类终端当前环境是否符合运行要求;C.对信息类终端进行清洁工作；D.对信息类终端运行日志进行检查；E.其它可在定期巡检时进行处理的事务和问题。
3.重点保障期间：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新增≥2名运维服务人员实现全程保障。
五、商务要求
1.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安排专人值守。当现场工程师无法解决时，应在采购人要求的服务时限范围内派出专业工程师解决故障。进行维护操作之前，先经采购人允许，并在采购人陪同监督下进行操作。
（1）一级故障。一般性技术故障，发现电脑、打印机设备的技术问题，但不影响业务的正常运作。排除故障时限：15分钟。
（2）二级故障。电脑、打印机设备故障，影像和限制了部分业务运营。排除故障时限：30分钟。
（3）三级故障。重大设备故障，限制业务运行。排除故障时限：1小时。
（4）供应商应严格按照专业维护流程和采购人相关管理规范进行操作，并及时向采购人做好操作解释和风险分析，重要操作需经采购人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操作。
（5）重大活动期间采购人根据需要向供应商提出重大活动系统保障现场支持服务请求，供应商与采购人共同制定重大活动保障期间的设备保障方案，并根据采购人要求指定现场技术支持工程师在重大活动保障时间点前、中、后的技术支持。
2.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在供货期限内不得转包本项目范围内任何业务给其他公司及单位。
3.供应商在提供耗材过程中，每次向采购人提供发货单，由采购人相应科室签字确认生效。
4.供应商在提供耗材过程中，因供应商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设备本身问题除外）导致采购人硬件损坏或数据丢失，供应商应当支付挽回损失所发生的费用。因供应商工作人员操作失误（设备本身问题除外）影响采购人正常业务开展，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因其自身原因造成任何财产损失及人身伤害的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6.供应商所供耗材在装卸、运输和仓储过程中有足够的包装保护，防止货物受潮、生锈、被腐蚀、受到冲撞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损坏，若有损坏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7.提供备件保障服务。备件是指维持本项目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各类不低于原有配置的零部件，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所涉及的常用办公设备配备相应备件，对特殊备件应提前配置或落实供货渠道。
（1）供应商应设立备品备件库，备件库应存放数量充足的备件，根据采购人的设备运行状况、故障率、分析结果和设备配置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增加、调整备件的型号、规格和数量。
（2）供应商应在受理故障后，及时确定是否需要备件更换或故障处理是否需要安排备件到现场，并及时安排备件运抵采购人现场，工程师应提前进场，并在备件运抵现场1小时内启动更换工作。
（3）采购人在执行重要项目或在关键业务时，需提高硬件保障等级，可要求提高备件保障。供应商应在采购人提出要求后，提前5天在采购人现场存放相关备件，并安排相关工程师及时到场以确保紧急故障的技术处理。
（4）设备固件因故障更换备件后，原配件凡涉及采购人秘密的一律交由采购人处理。
